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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3491.htm 关于印发《2007年全

国抗震办公室主任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建办质

函[2007]770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2007年11月，全国抗震办主任

座谈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会议对2007年的工作进行了回

顾和总结，交流了经验，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工作形势及存在

的问题，对明年及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要求

。现将《2007年全国抗震办公室主任座谈会会议纪要》印发

给你们，供你们在工作中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

厅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2007年全国抗震办公室主任座谈会会议

纪要 2007年11月7日至9日，全国抗震办公室主任座谈会在四

川省成都市召开。建设部质安司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抗震办公室主任、设计处长，全国超限高层建筑

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委员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和北京

工业大学的有关专家参加了会议。建设部质安司曾少华副司

长对2007年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 2008 年的工作提出

了意见和要求。新疆、四川、江苏、江西、云南、吉林、等

省（区）抗震办和厦门市建设与治理局的负责同志做了经验

交流。会议学习了《关于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的意见

》和《关于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法规文件内容摘要》。 会议

认为，当前，我国的防震减灾任务十分繁重，国务院领导和

部领导非常重视和关心。自去年全国抗震办主任座谈会以来

，建设系统不断完善抗震防灾法规和支撑保障体系，加强重



点领域重点环节抗震防灾工作，积极推动工程抗震科学研究

，深化完善应急预案，强化超限高层抗震设防审查，认真做

好农村民居抗震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是抗震防灾工

作布局进一步完善。2007年，建设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建设

系统防灾减灾工作的意见》，统筹考虑抗震与防灾工作，进

一步明确了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重点和相关措施。二是

抗震防灾支撑保障体系进一步强化。各地进一步深化完善建

设系统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提高了预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建设部出台了《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建立了涉及建

设领域自然灾难信息上报制度。三是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

设防治理进一步加强。 全国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

审查专家委员会换届一年多来，受各地建设主管部门的委托

，开展或参与了49个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工作；针对新形势，修订了《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

项审查技术要点》，增加了大跨空间结构超限审查这一重要

内容。四是农村民居抗震保安工作稳步推进。各地认真落实

国务院“全国农村民居防震保安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 

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建设。新疆农村民居防震保安工作取

得突破性进展，云南、江苏等地的农村民居防震保安工作正

在稳步推进，建设系统充分发挥了专业优势，起到了重要作

用。五是工程抗震防灾科学研究迈开新的步伐。建设部成立

了全国城市建设防灾减灾专家委员会，支持召开了“城市与

工程安全减灾学术研讨会”和“第七届全国地震工程学术研

讨会”。开展了大城市群综合防灾对策研究，完成了《村庄

和集镇建筑抗震技术规程（送审稿）》。 会议指出，在充分

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当前抗震防灾工作还存在一些薄



弱环节，如，抗震设防治理机构建设不健全，且各地很不平

衡；抗震防灾的技术经济政策不完善，投入不足；对市政基

础设施的抗震设防和农村民居抗震治理和指导力度亟待加强

等，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会议讨论了下

一阶段的工作思路。会议强调，抗震防灾工作，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今后一段时期，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国务院的工作部署，不断加强法制，完善标准，加快

体制、机制、治理和技术创新，努力开创抗震防灾工作新的

局面。 一是充分熟悉建设系统在国家防震减灾工作布局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继续高举工程抗震和防灾的旗帜。工程抗

震是减轻地震灾难的主要手段，也是工程建设治理的重要内

容。同时，建设部门在震后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应急鉴定、

抢险抢修以及恢复重建过程中，也起着主要的作用。要充分

肯定并大力宣传建设系统在抗震防灾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赢

得政府领导、相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二是

强化法规建设，为工程抗震防灾工作提供制度保障。要认真

总结历史经验，及时将有关制度和政策措施纳入法制化的轨

道，为各项工作提供法律保障。作为《防震减灾法》配套法

规的《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难治理条例》已列入五年立法计

划，要抓紧开展调研工作。 三是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队

伍建设。在与地震局、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工作配

合中，既要坚持建设部门在工程抗震方面不可替代的地位和

作用，又要加强沟通与协调，形成合力。要积极创造条件，

努力争取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不断巩固和 加

强建设系统抗震工作机构建设。 四是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健

全抗震防灾的技术经济政策。要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



争取各级财政和有关部门对抗震加固、新技术研发以及农村

抗震安居工程等的政策支持力度。要积极 推动抗震防灾科技

进步 并加强试点示范，努力在工程抗震新技术、新产品研发

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试

点示范等。 关于当前的重点工作，会议提出了以下意见： 一

是切实推进城乡抗震防灾规划编制和实施。各地要结合《城

乡规划法》的贯彻和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积极推动

城乡抗震防灾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建设部将成立城市抗

震防灾规划审查专家委员会，稳步推进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审

查工作。 二是继续抓好新建工程的抗震设防。各地要继续把

贯彻《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治理规定》作为抗震防灾工作

的重点，依法履行监督治理职责，切实把本地区房屋建筑工

程抗震设防工作抓紧抓好抓实，保证抗震设防工作在标准制

定、规划、选址、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和新技术

应用等各个环节得到落实。 三是加强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抗震

设防治理。各地要重视市政基础设施、非凡是城市轨道交通

、城市桥梁、供气、供水、排水、供热等重要生命线系统的

防灾能力建设，严格选址、设计、建设和运营治理。要把对

重要市政基础设施的抗灾设防质量监管重心前移，在立项和

方案阶段就针对防灾的要害性问题开展分析、研究和论证，

提出防灾减灾意见和要求；在初步设计阶段进行抗灾设防的

专项审查，或在相关审查中增加防灾的内容要求；在施工图

审查阶段把抗灾设防质量作为审查的重要内容。 四是继续加

强对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监管。各地要把超限高层

的抗震设防作为工程质量监督和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大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要加强对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



管，超限工程没有进行专项审查的，不得进行施工图审查。

要加大超限审查工作的宣传力度，促进建设、设计、施工、

监理、审图等机构充分了解超限审查在保证结构地震安全性

方面的重要作用。在适当时候，建设部将组织全国超限高层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检查。 五是进一步强化农村民居防震

保安工作。各地要高度重视村镇抗震防灾工作，加强领导和

组织协调。要在村镇建设规划中强调抗震防灾要求，新建村

镇要科学选址，从源头上减轻地震灾难并防止发生各类次生

灾难；要积极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大力推进示范工程

，把抗震防灾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抓紧

抓好。 六是加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抗震防灾工作。国务

院要求，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城市要在 2010 年以

前完成建筑物抗震性能普查。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

上建设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务院的部署，积极做好相关的技术 

预备，为普查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技术条件。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